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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部委文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放开房地产

咨询收费和下放房地产经纪收费管理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１２８９号　　　　　二一四年六月十三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住房城乡建设厅（建委、房地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

展改革委、建设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完善房地

产中介服务价格形成机制，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决定放开目前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房地产咨询

服务收费标准，下放房地产经纪服务收费管理权限。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放开房地产咨询服务收费。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接受委托，提供有关房地产政策法规、技

术及相关信息等咨询的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

二、下放房地产经纪服务收费定价权限，由省级人民政府价格、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管

理，各地可根据当地市场发育实际情况，决定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或市场调节价。实行政府指导

价管理的，要制定合理的收费标准并明确收费所对应的服务内容等；实行市场调节价的，房地产经

纪服务收费标准由委托和受托双方，依据服务内容、服务成本、服务质量和市场供求状况协商确

定。

三、各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应按照《价格法》、《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公平

竞争、合法经营，诚实守信，为委托人提供价格合理、优质高效服务；严格执行明码标价制度，在其

经营场所的醒目位置公示价目表，价目表应包括服务项目、服务内容及完成标准、收费标准、收费

对象及支付方式等基本标价要素；一项服务包含多个项目和标准的，应当明确标示每一个项目名

称和收费标准，不得混合标价、捆绑标价；代收代付的税、费也应予以标明。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

不得收取任何未标明的费用。

四、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依法加强对房地产中介服务收费行为的监督管理，重点查处收费后

不按约定义务履行服务职责，以及串通涨价、利用虚假或者使人误解的标价内容和标价方式进行

价格欺诈等乱收费行为，规范房地产中介服务市场价格秩序。

五、上述规定自２０１４年７月１日起执行。《国家计委、建设部关于房地产中介服务收费的通

知》（计价格［１９９５］９７１号）中有关房地产咨询和经纪服务收费的规定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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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放开部分专业服务收费

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１４３７号　　　　　二一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教育部、民政部、海关总署、质检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认监委、国家气象局、国家能源局、中

国红十字总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决定放开

部分目前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专业服务收费标准。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放开专利代理服务、报关服务、自愿性产品认证、质量（环境）体系认证、航危天气报服务、

煤炭地质勘探、金银饰品委托检验、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评审、涉外收养服务、红十字卫生救护

培训等１０项服务收费标准，其标准由供需双方依据服务质量、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协商确定（具

体细项见附件）。

二、各相关专业服务机构应按照《价格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要求合法经营，为委托人提供质

量合格、价格合理的服务，不得有违规收费行为；各相关行业协会要依法加强行业监督和自律；各

地区和各部门应当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开、公平的市场环境，并严格遵守《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

不得以任何特殊理由限制或指定服务。

三、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相关专业服务市场价格行为监管，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保障市

场主体合法权益。

放开收费标准后市场如遇到问题，及时报告我委（价格司）。

四、上述规定自２０１４年８月１日起执行。此前与本通知不符的有关规定，同时废止。

附件：放开部分专业服务收费项目表

附件：

放开部分专业服务收费项目表

一、专利代理服务收费：专利申请人委托国内专利代理机构在国内外申请专利的代理服务收

费。

二、报关服务收费：报关单预录入收费；加工贸易台账预录入收费；报关公司代理报关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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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愿性产品认证收费：申请费、审核费（含审核费和监督审核费）、产品质量检验费、审定

与注册费（含证书费）和年金（含标志使用费）等认证收费。

四、质量（环境）体系认证收费：申请费、审核费、审定与注册费（含证书费）、监督审核费和年

金（含标志使用费）等体系认证收费。

五、航危天气报服务收费：组织拍发航空天气报和危险天气报服务费；邮电报务费。

六、煤炭地质勘探收费：地形测量、地质填图、山地工程、地质钻探、水文钻探、抽水试验、地震

勘探、电法勘探、测井、化验测试、煤炭地质技术服务等煤炭地质勘探收费。

七、金银饰品委托检验收费

八、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评审收费

九、涉外收养服务收费

十、红十字卫生救护培训收费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放开

部分建设项目服务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１５７３号　　　　　二一四年七月十日

国务院有关部门、直属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简政放权、推进职能转变的要求，

根据当前市场竞争情况，经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同意，决定放开部分建设项目服务收费标准。现

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放开除政府投资项目及政府委托服务以外的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咨询、工程勘察设计、招标代

理、工程监理等４项服务收费标准，实行市场调节价。采用直接投资和资本金注入的政府投资项

目，以及政府委托的上述服务收费，继续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执行规定的收费标准；实行市场调

节价的专业服务收费，由委托双方依据服务成本、服务质量和市场供求状况等协商确定。

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强化市场价格监测，加强市场价格行为监管和反价格垄断执法，依法查

处各类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保障市场主体合法权益。

在放开收费标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建议，请及时报告我委（价格司）。

上述规定自２０１４年８月１日起执行。此前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符的，按本通知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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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发改电［２０１４］１９５号　　　　　二一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物价局，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

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决定降低成品油价格。现

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成品油生产经营企业供军队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家储备用汽、柴油（标准品，下同）供

应价格每吨分别降低２４５元和２３５元，调整后的汽、柴油供应价格分别为每吨８７３５和７６２０元。其

他成品油价格相应调整。调整后的成品油标准品价格见附件１。

二、供交通、民航等专项用户汽、柴油最高供应价格等额调整。调整后的汽、柴油标准品最高

供应价格每吨分别为 ９１３５元和８０２０元。其中，供渔业、林业、农垦用汽、柴油供应价格暂按供军

队用油价格执行。

三、各地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和批发价格等额调整。调整后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

油最高零售价格水平见附件２。

四、其它相关价格政策按《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试行）》规定执行。

五、液化气最高出厂价格按照与供军队等部门用９０号汽油供应价格保持０．８９：１的比价关系

确定，供需双方可在不超过最高出厂价格的前提下协商确定具体价格。

六、调价执行时间为２０１４年７月２１日２４时。

七、相关价格联动及补贴政策按现行规定执行。

八、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公司要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并督促所属

企业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自觉维护市场价格秩序。

九、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切实维护成品油市

场的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并配合有关部门采

取应对措施。

附件：１．成品油供应价格调整表

　　 ２．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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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成品油供应价格调整表

单位：元／吨

品种 调整前供应价格 调整后供应价格

供军队等部门用９０号汽油（Ⅳ）（标准品） ８９８０ ８７３５

供军队等部门用０号柴油 （标准品） ７８５５ ７６２０

供军队用灯用煤油 ７８９０ ７６６０

供军队用海军燃料油 ５６６０ ５４９０

航空汽油（标准品） １０６１０ １０３３０

附件２

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单位：元／吨

汽油（标准品） 柴油（标准品）

一、实行一省一价的地区

北京市 ９６９５ ８９４０

天津市 ９４９０ ８３７５

河北省 ９４９０ ８３７５

山西省 ９５６０ ８４３０

辽宁省 ９４９０ ８３７５

吉林省 ９４９０ ８３７５

黑龙江省 ９４９０ ８３７５

上海市 ９６７５ ８９１０

江苏省 ９５４５ ８４１５

浙江省 ９５４５ ８４３０

安徽省 ９５４０ ８４２５

福建省 ９５６５ ８４４０

江西省 ９５４５ ８４３５

山东省 ９５００ ８３８５

湖北省 ９５１５ ８４００

湖南省 ９５５５ ８４６０

河南省 ９５１０ ８３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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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 ９６３５ ８８８０

重庆市 ９７０５ ８５８５

广东省 ９５７０ ８８１５

广西自治区 ９６３５ ８５１０

宁夏自治区 ９４９５ ８３７５

甘肃省 ９４７５ ８３９５

新疆自治区 ９２７０ ８２７０

二、暂不实行一省一价的地区

呼和浩特市 ９５０５ ８３９０

成都市 ９７１０ ８６１０

贵阳市 ９６７０ ８５３５

昆明市 ９７００ ８５６５

西安市 ９４７５ ８３８５

西宁市 ９４５５ ８４２０

注：１、汽油第四、第五阶段标准品分别为９０号和８９号汽油；柴油第四、第五阶段标准品均为０号柴油。

２、北京市、上海市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车用汽、柴油国家（地方）第五阶段质量标准的价格；广东省、海南省

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车用汽、柴油国家（地方）第四阶段质量标准的价格；其它省（区、市）或中心城市汽油价格

为符合车用汽油国家第四阶段质量标准的价格，柴油价格为符合车用柴油国家第三阶段质量标准的价格。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交通运输部

商务部　海关总署　质检总局

关于整顿规范进出口环节经营性服务和收费的通知

发改电［２０１４］１９８号　　　　　二一四年六月十三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财政厅（局）、交通厅（局、委）、商务厅（委、局）、各直属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天津、上海特派办，各直属海关：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４］１９号）要求，

进一步减轻进出口企业负担，促进外贸稳定增长，决定集中开展整顿规范进出口环节经营性服务

和收费专项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范围和任务

６



整顿规范工作范围是，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港口码头、口岸等部门单位，以及相关经营企

业、商（协）会等直接涉及进出口环节的经营性服务和收费。

整顿规范工作任务是，规范进出口环节经营服务行为，取消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进出口环节

行政审批前置服务项目，依法治理借行政权力垄断经营、强制服务、强行收费行为；重点治理相关

收费行为，将涉及收费的行政审批前置服务或强制性服务项目公开，并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市场调

节价格；规范收费定价管理，对确需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相关服务纳入政府定价目录管

理，严格核定服务成本，制定服务价格；落实国家已出台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政策；建立健全进

出口环节收费目录清单、定期监测分析和收费政策第三方评估等制度，推进收费管理透明化、制度

化、科学化。

二、重点工作领域

此次整顿规范工作要在全方位推进的同时，切实加大重点领域工作力度，着力做好以下三个

环节工作。

（一）港口码头服务。港口、码头经营企业向外贸船舶、货物、运输车辆提供的经营性服务及

收费，应严格执行国家和省级价格主管部门有关港口收费的规定，严禁违反国家规定标准和计费

办法收费，严禁强制服务、强行收费，严禁违规增设项目收费。

（二）口岸检验和查验。对进出口货物口岸检验和查验，包括检疫处理以及在检验查验过程

中必须发生的过磅、吊机、开箱、掏箱、仓储等经营服务项目进行全面清理，凡与行政执法或管理相

关的服务收费项目，财政已提供资金保障的，应立即取消；暂时不能保障的，要随着财政资金的到

位逐步取消。对暂时不能取消收费的服务项目，收费标准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从严核定。

（三）进出口管理平台服务。全面梳理各类进出口管理平台相关服务和收费，凡属政府应提

供的一般公共服务，应通过同级财政预算安排相关平台服务经费，一律不得通过有关信息技术公

司等市场经营主体向企业收费。政府职责以外由市场经营主体提供的服务，要坚持自愿原则，不

得借行政权力强制服务并收费。

三、主要工作和进度要求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商务、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以下简称有关行业主管部门）

要按照本通知要求，对本系统各业务单位涉及进出口环节的经营性服务和收费情况进行自查自

纠，将服务种类、收费项目、标准、范围、依据、落实国家政策等情况形成整顿专报材料，填写《进出

口环节经营性服务及收费登记表》和《进出口环节行政事业性收费登记表》（见附件）。专报材料

和登记表请于２０１４年８月底前按系统上报国务院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汇总，同时抄送本地区发展

改革委（物价局）、财政厅（局）。国务院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将汇总后的情况于９月底前送国家发

展改革委、财政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财政部门要按照本通知要求，加强对本地区整顿规范工作的协调

指导，会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分三个阶段做好各项工作：第一阶段（８月底前），选择本地区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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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典型口岸，对企业反映突出的不合理经营性服务和收费问题进行深入调研评估，对本地区整顿

规范工作进行部署安排，明确工作任务、重点、措施和要求。第二阶段（９月底前），对本地区进出

口环节经营服务及收费行为集中进行整顿规范，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要及时依法查处。第三阶

段（１０月底前），形成本地区整顿规范总结材料，包括本地区整顿规范发现的问题及２－３个典型

案例、采取的措施、工作成效（取消、合并项目及减负金额等）、相关政策建议等，连同填写的《进出

口环节经营性服务及收费登记表》和《进出口环节行政事业性收费登记表》，一并报国家发展改革

委、财政部。

国务院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财政部门要在整顿规范基础上，建立

进出口环节收费目录清单制度，将目录清单分部门、分地区通过政府网站和公共媒体对外发布，广

泛接受社会监督；建立稳定监测渠道和定期监测分析制度，及时分析相关收费总量、结构变化，为

政府和行业科学决策提供服务；推动建立和实施收费政策第三方评估制度，并根据评估情况，适时

调整收费政策，提高收费政策的有效性、针对性。

四、工作组织领导

（一）本次整顿规范工作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交通部、商务部、海关总署、质检总局共

同组织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负责工作统筹的协调，对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自查自纠工作

和各地整顿规范工作进行抽查、审核和督导。国务院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本系统内经营性服务

项目和收费自查自纠工作，并指导做好本系统整顿规范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财政部

门牵头会同省级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整顿规范工作。国务院各有关行业主管

部门、各地区要指定专人负责，并将负责此项工作的领导（厅局级）和联络员名单，于７月３０前报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财政部（综合司）。

（二）各地区有关部门要按照本通知要求，加强协作沟通，确保整顿规范工作顺利进行，取得

实效。各地在审核中，遇到政策界定方面的问题，要及时与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进行沟通。

（三）各部门、各地区要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引导和监督作用，重点宣传减轻进出口企业负担

对于促进外贸发展，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统一各方面思想认识，为整顿规范工作营造良好舆

论氛围。要加强舆论和社会监督，对整顿规范工作中发现的严重违法违规行为要公开曝光。

联系人：国家发展改革委 吴晓宁 ６８５０１０９５

财政部 魏 岩 ６８５５１４２０

附件：１、（表一）＿＿＿＿系统进出口环节经营性服务及收费登记表

（表二）＿＿＿＿系统进出口环节行政事业性收费登记表

２、（表一）＿＿＿＿省（区、市）进出口环节经营性服务及收费登记表

（表二）＿＿＿＿省（区、市）进出口环节行政事业性收费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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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文件※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转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放开房地产

咨询收费和下放房地产经纪收费管理的通知》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５３２号　　　　　二一四年七月三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现将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放开房地产咨询收费和下放房地产经纪收费管

理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１２８９号）转发你们，并提出以下意见，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完善房地产中介服务价格合理、有序竞争的

机制。按照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１２８９号文精神，并结合我省实际，决定放开房地产咨询服务收费和房
地产经纪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

二、房地产经纪服务收费标准由委托和受托双方，根据公正、公平、合理的原则，依据服务内

容、服务成本、服务质量和市场供求状况由双方协商确定。

三、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要严格执行明码标价制度，在其经营场所的醒目位置公示价目表，价

目表应包括服务项目、服务内容及完成标准、收费标准、收费对象及支付方式等基本标价要素。房

地产中介服务机构不得收取任何未标明的项目及费用。

四、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依法加强对房地产中介服务收费行为的监督管理，规范房地产中介

服务市场价格秩序和收费行为。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２０１４年秋季部分教材定价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６００号　　　　　二一四年七月七日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你们《关于２０１４年秋季中小学教材定价（第二批）送审的请示》（新文〔２０１４〕１５３号）、《关于
２０１４年秋季中小学教材定价申报的请示》收悉。

根据《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
加强中小学教材价格管理等有关事项的通知＞的通知》（川价发〔２００６〕１０７号）和《四川省发展改革
委、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关于中小
学循环使用教材价格政策问题的通知＞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５６１号）的规定，经审核，批准
２０１４年秋季部分中小学教材价格按《２０１４年秋季部分中小学教材价格表（第二批）》执行。

附件：２０１４年秋季部分中小学教材价格表（第二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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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环境保护厅

关于印发《四川省统调燃煤发电机组环保电价及

环保设施运行监管实施细则》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６０６号　　　　　二一四年七月九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局，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有关燃煤发电企业：

为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和环境保护部联合制定的《燃煤发电机组环保电价及环保设施运

行监管办法》（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５３６号，已公开发布），我们制定了《四川省统调燃煤发电机组环保

电价及环保设施运行监管实施细则》，现印发你们，请一并遵照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６４１号　　　　　二一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中石油四川省销售公司，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各市（州）发展改

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接《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减低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发改电〔２０１４〕１９５号）（见附件３），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１）。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２。合同未约定配送部分的费用按《四川省物价局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川价电发〔２０１０〕

２７号）中相关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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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１４年７月２１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改电〔２０１４〕１９５号文件精神执行。

七、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油市场稳

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配合有关

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１．四川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２．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表（合同约定配送部分）

　　 ３．《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发改电〔２０１４〕１９５号）（详见本

期部委文件）

附件１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国ＩＶ）

品名

最高零售价格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升

９０＃汽油（国ＩＶ） ９７１０ ７．１９ ９８６０ ７．３０ １００１０ ７．４１

９３＃汽油（国ＩＶ） １０２９３ ７．６７ １０４４３ ７．７８ １０５９３ ７．８９

９７＃汽油（国ＩＶ） １０８７５ ８．２６ １１０２５ ８．３８ １１１７５ ８．４９

９８＃汽油（国ＩＶ） １１８４６ ９．２２ １１９９６ ９．３４ １２１４６ ９．４５

０＃柴油（国ＩＩＩ） ８６１０ ７．３２ ８７６０ ７．４５ ８９１０ ７．５８

０
!

柴油（国Ⅳ） ８９８０ ７．６４

＋１０＃柴油 ８２６６ ７．０３ ８４１６ ７．１６ ８５６６ ７．２８

＋５＃柴油 ８４３８ ７．１８ ８５８８ ７．３０ ８７３８ ７．４３

－１０＃柴油 ９１２７ ７．７６ ９２７７ ７．８９ ９４２７ ８．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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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表

（合同约定配送部分）

单位：元／吨

品　名
最高批发价格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９０＃汽油（国ＩＶ） ９４１０ ９５６０ ９７１０

９３＃汽油（国ＩＶ） ９９９３ １０１４３ １０２９３

９７＃汽油（国ＩＶ） １０５７５ １０７２５ １０８７５

９８＃汽油（国ＩＶ） １１５４６ １１６９６ １１８４６

０＃柴油 ８３１０ ８４６０ ８６１０

０
!

柴油（国Ⅳ） ８６８０

＋１０＃柴油 ７９６６ ８１１６ ８２６６

＋５＃柴油 ８１３８ ８２８８ ８４３８

－１０＃柴油 ８８２７ ８９７７ ９１２７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调整道路旅客运输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６４５号　　　　　二一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于２０１４年７月２１日降低了国内成品油价格（发改电〔２０１４〕１９５号）。按照

《四川省道路旅客运价改革方案》（川价发〔２００５〕２０９号）关于“燃油价格以２００５年８月３１日为基

数，燃油价格上下浮动每超过１０％（含１０％），运价相应上下浮动０．００５元／人·千米”的规定，根

据现行燃油价格水平，经测算，决定对我省道路客运运价在现行规定运价基础上下浮０．００５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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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米（农村道路客运除外）。

请交通运输厅道路运输管理局和各地按规定的管理权限，抓紧测算票价，对外公布执行。

特此通知。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放开部分建设项目服务收费

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６４７号　　　　　二一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

现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放开部分建设项目服务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
!

２０１４
"

１５７３号）转发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附件：《关于放开部分建设项目服务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
!

２０１４
"

１５７３

号）详见本期“部委文件”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四川能源监管办　四川省能源局关于实施

２０１４年丰水期富余电量价格政策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６４９号　　　　　二一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能源局）、经济和信息化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有关发电企业、用电企

业：

为充分发挥我省水电资源优势，促进水电资源就地转化，消纳丰水期富余电量，保持经济总体

平稳增长，按照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促进当前经济稳增长的十六条措施的通知》（川办发

〔２０１４〕３４号）要求，结合今年电力供需实际情况，决定实施２０１４年丰水期富余电量价格政策。现

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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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施范围

（一）全省主网统调统分水电企业；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二）符合条件的用电企业。

二、实施时间

２０１４年６—１０月。

三、富余电量价格政策

（一）对符合富余电量政策范围和条件，且６—１０月期间月度网购大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长的企

业进行激励。用电企业增量电量按外送电价水平执行，即用电企业丰水期电度电价０．３０元／千瓦

时，基金附加和基本电费按国家有关规定收取。对用电企业增量电量按应执行目录电价中的电度

电价与０．３０元／千瓦时之差予以扶持。

（二）富余电量政策资金来源由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和水电企业承担，其中丰水期水电企业

外送电价下浮６％。

（三）根据用电企业累计增量电量情况，富余电量政策资金在丰水期结束后进行清算和实施。

（四）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按照以上价格政策和要求，负责具体实施，并于今年丰水期结束后

将实施情况报省发展改革委、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四川能源监管办、省能源局。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２０１３年收费统计

工作考评结果的通报》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６５７号　　　　　二一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

在全省各级发展改革部门和收费管理机构的共同努力下，我省圆满完成了２０１３年行政事业

性收费统计工作，５个单位、９名同志被评为２０１３年全国收费统计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受到

国家发展改革委的通报表彰。

现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２０１３年收费统计工作考评结果的通报》（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１５２９

号）转发你们，望受表彰的单位和个人再接再厉。全省各级收费管理机构及工作人员，要以先进为

榜样，继续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制度和要求，认真做好年度收费统计工作，准确统计数据，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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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要求，提高分析报告质量，再创佳绩。

附件：《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２０１３年收费统计工作考评结果的通报》（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１５２９

号）（略）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２０１４年秋季部分教材定价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６８７号　　　　　二一四年七月三十日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２０１４年秋季中小学教材定价（第三批）送审的请示》（新文〔２０１４〕１６８号）收悉。

根据《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加

强中小学教材价格管理等有关事项的通知＞的通知》（川价发〔２００６〕１０７号）的规定，经审核，批准

２０１４年秋季部分中小学教材价格按《２０１４年秋季部分中小学教材价格表（第三批）》执行。

附件：２０１４年秋季部分中小学教材价格表（第三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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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卡卓等水电站上网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４〕６５５号　　　　　二一四年七月三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凉山州木里县新建卡卓电站（装机１．８万千瓦）、小沟电站（装机１．２万千瓦）、陈昌电站（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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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１．０５万千瓦）、布昌电站（装机０．７５万千瓦），阿坝州九寨沟县多诺电站新建生态流量机组（装

机０．１８万千瓦）。以上电站将于近期并入四川电网运行。根据我省现行电价政策，核定以上电站

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０．３０８元，从电站进入商业运行之日起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国电成都金堂发电有限公司６２号机组执行除尘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４〕６６４号　　　　　二一四年七月三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国电成都金堂发电有限公司６２号机组除尘改造工程于２０１３年１１月竣工投入运行，经环境

保护厅组织验收，确认其烟尘排放浓度符合国家要求。根据国家现行环保电价政策，同意国电成

都金堂发电有限公司６２号机组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抄见电量起，在现行上网电价基础上，执行每千瓦

时０．００２元除尘加价。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核定四川省

都江堰人民渠第二管理处水利工程非农业供水价格的函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４〕６８８号　　　　　二一四年七月十一日

四川省水利厅：

你厅《转报四川省都江堰人民渠第二管理处关于核定非农业供水价格请示的函》（川水函

〔２０１３〕１３１４号）收悉。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４号令）等有

关规定，结合四川省都江堰人民渠第二管理处水利工程供水成本、非农业供水实际以及对用水户

的影响等因素，经研究，核定该水利工程非农业供水价格如下：

一、供成都、德阳地区自来水厂原水价格为０．２４元／立方米；供绵阳、遂宁地区自来水厂原水

价格为０．２５元／立方米。

二、供工业消耗水价格为０．３０元／立方米；贯流水价格为０．１２元／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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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供环境用水价格为０．１３元／立方米。

四、供种养殖业（属公司企业租地生产的）用水价格为０．１０元／立方米。

五、以上价格为含税价格（不含水资源费）。水资源费按相关规定执行。

六、以上价格自２０１４年８月１日起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斜卡水电站上网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４〕６９９号　　　　　二一四年七月十五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甘孜州九龙县新建斜卡水电站，装机容量１３．５万千瓦，是踏卡河龙头水库电站，具有季调节

能力。

目前，斜卡水电站即将并入四川电网运行。为有利于电站正常生产经营，根据我省现行电价

政策，同意斜卡电站投产后暂按临时结算上网电价每千瓦时０．３０８元，从进入商业运行之日起执

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采取价格措施鼓励加大２０１４年丰水期外送电力度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４〕７０４号　　　　　二一四年七月十七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为充分发挥我省水电资源优势，努力加大丰水期外送电力度，尽可能减少水电弃水，经研究，

决定对你公司２０１４年丰水期组织外送电输电价格继续采取鼓励措施。具体措施如下：

在外送电价原则上不低于上年平均水平的情况下，你公司丰水期外送电量（纳入外送电价差

清算范围的电量）达到１６０—２１０亿千瓦时的，每千瓦时奖励５厘；超过２１０亿千瓦时的，超过部分

每千瓦时再奖励７厘。

以上措施由我委在年终清算外送电价差时予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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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成都杰彤二手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

取得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的通知

川发改价检函〔２０１４〕６４４号　　　　　二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成都杰彤二手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

根据《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４１２号）、《价格

评估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国家发改委２００５年第３２号令）、《四川省物价局关于印发价格评

估机构资质认定和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实施办法的通知》（川价发〔２００６〕１１６号）和《关于

做好价格评估机构行政许可有关工作的通知》（川发改物价〔２０１０〕１４７号）等文件的规定，经审查，

你公司符合新办丙级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工商前置）条件，现按规定予以资质认定。

你公司在取得资质证书后，应尽快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企业登记手续，并于取得营业执

照后６个月内，到资质认定机构完善认定手续。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成都宏涛价格评估

咨询有限公司价格评估机构资质重新认定的通知

川发改价检函〔２０１４〕６４５号　　　　　二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成都宏涛价格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根据《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４１２号）、《国务

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２０１２〕５２号］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关于做好价格评估机构资质和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证书有效期届满重新认定工作有关问题的

通知》（发改办价格〔２００９〕６０７号）等文件的规定，经审查，你公司符合乙级价格评估机构资质重新

认定条件，现按规定予以资质重新认定。

此次重新认定有效期三年。有效期满后若要继续从事该类价格评估业务，请于有效期满前

３０日，按规定到资质认定机关重新办理认定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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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泸州市天成二手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

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的通知

川发改价检函〔２０１４〕７２９号　　　　　二一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泸州市天成二手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

根据《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４１２号）、《价格

评估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国家发改委第３２号令）和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

的决定》（国发〔２０１２〕５２号）等文件的规定，经审查，批准你公司为乙级价格评估机构，有效期三

年，获证机构必须在资质证规定范围内从事价格评估业务。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四川酒鼎酒类价格评估有限公司价格

评估机构资质重新认定的通知

川发改价检函〔２０１４〕７４４号　　　　　二一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四川酒鼎酒类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根据《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４１２号）、《国务

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２０１２〕５２号］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关于做好价格评估机构资质和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证书有效期届满重新认定工作有关问题的

通知》（发改办价格〔２００９〕６０７号）等文件的规定，经审查，你公司符合乙级价格评估机构资质重新

认定条件，现按规定予以资质重新认定。

此次重新认定有效期三年。有效期满后若要继续从事该类价格评估业务，请于有效期满３０

日前，按规定到资质认定机关重新办理认定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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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价格文件※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公布部分增补的医用耗材招标采购最高限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６３０号　　　　　二一四年七月十五日

省卫生计生委，各市（州）、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

根据省基本药物集中采购服务中心《关于核定注射器、真空采血管类医用耗材２０１４年第二季

度增补产品挂网限价的请示》（川基药采〔２０１４〕５３号），经研究，现将我省部分增补的真空采血管

类、注射器类医用耗材网上招标采购最高限价予以公布（具体价格见附件）。本次上网医用耗材

价格公布后，凡在我省进行上网采购的医疗机构均不得超过本通知规定的采购最高限价。

本通知自２０１４年７月２５日执行，并将在四川价格网（ｗｗｗ．ｓｃｐｉ．ｇｏｖ．ｃｎ）和四川药械采购与

监督平台（ｗｗｗ．ｓｃｂｉｄ．ｇｏｖ．ｃｎ）同时向社会公布。

附件：部分医用耗材增补产品挂网限价及临时零售价格

附件

部分医用耗材增补产品挂网限价及临时零售价格

产品大类 注册证名称 规格 型号
挂网
限价

临时
零售价格

生产企业

注射器类
一次性使用无菌注
射器 带针

１ｍＬ ０．４５１６ＲＷ－
ＬＢ ０．３３ ０．３３ 四川普瑞斯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注射器类
一次性使用无菌注
射器 带针

１ｍＬ ０．５２０ＲＷ－
ＬＢ ０．３３ ０．３３ 四川普瑞斯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注射器类
一次性使用无菌注
射器 带针

１ｍＬ ０．５５２０ＲＷ－
ＬＢ ０．３３ ０．３３ 四川普瑞斯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注射器类
一次性使用无菌注
射器 带针

１ｍＬ ０．６２５ＴＷ －
ＬＢ ０．３３ ０．３３ 四川普瑞斯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注射器类
一次性使用无菌注
射器 带针

２ｍＬ ０．５２０ＲＷ－
ＬＢ ０．３３ ０．３３ 四川普瑞斯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注射器类
一次性使用无菌注
射器 带针

２ｍＬ ０．５５２０ＲＷ－
ＬＢ ０．３３ ０．３３ 四川普瑞斯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注射器类
一次性使用无菌注
射器 带针

２ｍＬ ０．６２５ＴＷ －
ＬＢ ０．３３ ０．３３ 四川普瑞斯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注射器类
一次性使用无菌注
射器 带针

２ｍＬ ０．７３２ＴＷ －
ＬＢ ０．３３ ０．３３ 四川普瑞斯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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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器类
一次性使用无菌注
射器 带针

５ｍＬ ０．５５２０ＲＷ－
ＬＢ ０．３２ ０．３２ 四川普瑞斯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注射器类
一次性使用无菌注
射器 带针

５ｍＬ ０．６２５ＴＷ －
ＬＢ ０．３２ ０．３２ 四川普瑞斯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注射器类
一次性使用无菌注
射器 带针

５ｍＬ ０．７３２ＴＷ －
ＬＢ ０．３２ ０．３２ 四川普瑞斯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注射器类
一次性使用无菌注
射器 带针

５ｍＬ ０．８３０／３８ＴＷ
－ＬＢ ０．３２ ０．３２ 四川普瑞斯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注射器类
一次性使用无菌注
射器 带针

１０ｍＬ ０．７３２ＴＷ －
ＬＢ ０．４３ ０．４３ 四川普瑞斯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注射器类
一次性使用无菌注
射器 带针

１０ｍＬ ０．８３０／３８ＴＷ
－ＬＢ ０．４３ ０．４３ 四川普瑞斯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注射器类
一次性使用无菌注
射器 带针

１０ｍＬ ０．９３０／３８ＴＷ
－ＬＢ ０．４３ ０．４３ 四川普瑞斯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注射器类
一次性使用无菌注
射器 带针

１０ｍＬ １．２３０／３８ＴＷ
－ＳＢ ０．４３ ０．４３ 四川普瑞斯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注射器类
一次性使用无菌注
射器 带针

２０ｍＬ ０．８３０／３８ＴＷ
－ＬＢ ０．６５ ０．６５ 四川普瑞斯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注射器类
一次性使用无菌注
射器 带针

２０ｍＬ ０．９３０／３８ＴＷ
－ＬＢ ０．６５ ０．６５ 四川普瑞斯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注射器类
一次性使用无菌注
射器 带针

２０ｍＬ １．１３０／３８ＴＷ
－ＳＢ ０．６５ ０．６５ 四川普瑞斯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注射器类
一次性使用无菌注
射器 带针

２０ｍＬ １．２３０／３８ＴＷ
－ＳＢ ０．６５ ０．６５ 四川普瑞斯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注射器类
一次性使用无菌注
射器 带针

３０ｍＬ ０．８３０／３８ＴＷ
－ＬＢ ０．８４ ０．８４ 四川普瑞斯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注射器类
一次性使用无菌注
射器 带针

３０ｍＬ ０．９３０／３８ＴＷ
－ＬＢ ０．８４ ０．８４ 四川普瑞斯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注射器类
一次性使用无菌注
射器 带针

３０ｍＬ １．１３０／３８ＴＷ
－ＳＢ ０．８４ ０．８４ 四川普瑞斯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注射器类
一次性使用无菌注
射器 带针

３０ｍＬ １．２３０／３８ＴＷ
－ＳＢ ０．８４ ０．８４ 四川普瑞斯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注射器类
一次性使用无菌注
射器 带针

１ｍｌ ０．３、０．３３、０．４、
０．４５、０．５ｍｍ ０．３４ ０．３４

上海康德莱企业
发展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注射器类
一次性使用无菌注
射器 带针

２ｍｌ ０．３、０．３３、０．４、
０．４５、０．５ｍｍ ０．３３ ０．３３

上海康德莱企业
发展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注射器类
一次性使用无菌注
射器 带针

５ｍｌ ０．６、０．７ｍｍ ０．３５ ０．３５
上海康德莱企业
发展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注射器类
一次性使用无菌注
射器 带针

１０ｍｌ ０．７、０．８、０．９、１．
２ｍｍ ０．４３ ０．４３

上海康德莱企业
发展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注射器类
一次性使用无菌注
射器 带针

２０ｍｌ １．２ｍｍ ０．６５ ０．６５
上海康德莱企业
发展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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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器类
一次性使用无菌注
射器 带针

３０ｍｌ １．２ｍｍ ０．８４ ０．８４
上海康德莱企业
发展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注射器类
一次性使用无菌注
射器 带针

５０ｍｌ １．２ｍｍ １．２５ １．２５
上海康德莱企业
发展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注射器类
一次性使用加药注
射器 带针

１０ｍｌ １．２ｍｍ ０．５１ ０．５１
上海康德莱企业
发展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注射器类
一次性使用加药注
射器 带针

２０ｍｌ １．２ｍｍ ０．７１ ０．７１
上海康德莱企业
发展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注射器类
一次性使用加药注
射器 带针

３０ｍｌ １．２ｍｍ，１．６ｍｍ ０．８７ ０．８７
上海康德莱企业
发展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注射器类
一次性使用加药注
射器 带针

５０ｍｌ １．２ｍｍ，１．６ｍｍ １．２８ １．２８
上海康德莱企业
发展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注射器类
一次性使用配药用
注射器

１０ｍＬ １．２ｍｍ、１．６ｍｍ、
１．８ｍｍ、２．１ｍｍ ０．６３ ０．６３ 四川普瑞斯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注射器类
一次性使用配药用
注射器

２０ｍＬ １．２ｍｍ、１．６ｍｍ、
１．８ｍｍ、２．１ｍｍ ０．６９ ０．６９ 四川普瑞斯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注射器类
一次性使用配药用
注射器

３０ｍＬ １．２ｍｍ、１．６ｍｍ、
１．８ｍｍ、２．１ｍｍ ０．８６ ０．８６ 四川普瑞斯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注射器类
一次性使用配药用
注射器

６０ｍＬ １．２ｍｍ、１．６ｍｍ、
１．８ｍｍ、２．１ｍｍ １．０４ １．０４ 四川普瑞斯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血样采
集针

０．７２５ 蝶翼型 ０．５２ ０．５２ 济宁市恒泰医疗
用品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绿，
肝素锂

３ｍｌ，塑料 １．０１ １．０１ 江苏康健医疗用
品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桔，
促凝剂

４ｍｌ，玻璃 ０．８４ ０．８４ 江苏康健医疗用
品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桔，
促凝剂

４ｍｌ，塑料 ０．９４ ０．９４ 江苏康健医疗用
品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灰，
血糖管，
氟化物

３ｍｌ，塑料 ０．９９ ０．９９ 江苏康健医疗用
品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灰，
血糖管，
氟化物

３ｍｌ，玻璃 ０．８９ ０．８９ 江苏康健医疗用
品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灰，
血糖管，
氟化物

５ｍｌ，塑料 ０．９９ ０．９９ 江苏康健医疗用
品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灰，
血糖管，
氟化物

５ｍｌ，玻璃 ０．８９ ０．８９ 江苏康健医疗用
品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蓝，
枸橼酸
钠１：９

２．７ｍｌ，塑料 ０．９８ ０．９８ 江苏康健医疗用
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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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蓝，
枸橼酸
钠１：９

２．７ｍｌ，玻璃 ０．８８ ０．８８ 江苏康健医疗用
品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红，
无添加剂

３ｍｌ，ＰＥＴ，钴 ６０
灭菌

０．９３ ０．９３ 江西科伦医疗器
械制造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红，
无添加剂

５ｍｌ，ＰＥＴ，钴 ６０
灭菌

０．９３ ０．９３ 江西科伦医疗器
械制造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红，
促凝剂

３ｍｌ，ＰＥＴ，钴 ６０
灭菌

０．９４ ０．９４ 江西科伦医疗器
械制造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红，
促凝剂

５ｍｌ，ＰＥＴ，钴 ６０
灭菌

０．９４ ０．９４ 江西科伦医疗器
械制造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黄，
分离胶和
促凝剂

５ｍｌ，ＰＥＴ，钴 ６０
灭菌

１．１１ １．１１ 江西科伦医疗器
械制造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绿，
肝素钠

２ｍｌ，ＰＥＴ，钴 ６０
灭菌

１．０６ １．０６ 江西科伦医疗器
械制造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绿，
肝素钠

３ｍｌ，ＰＥＴ，钴 ６０
灭菌

１．０６ １．０６ 江西科伦医疗器
械制造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绿，
肝素锂

２ｍｌ，ＰＥＴ，钴 ６０
灭菌

１．０６ １．０６ 江西科伦医疗器
械制造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绿，
肝素锂

３ｍｌ，ＰＥＴ，钴 ６０
灭菌

１．０６ １．０６ 江西科伦医疗器
械制造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淡紫，
ＥＤＴＡＫ２

３ｍｌ，ＰＥＴ，钴 ６０
灭菌

０．９６ ０．９６ 江西科伦医疗器
械制造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淡紫，
ＥＤＴＡＫ２

５ｍｌ，ＰＥＴ，钴 ６０
灭菌

０．９６ ０．９６ 江西科伦医疗器
械制造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淡紫，
ＥＤＴＡＫ３

３ｍｌ，ＰＥＴ，钴 ６０
灭菌

０．９６ ０．９６ 江西科伦医疗器
械制造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淡紫，
ＥＤＴＡＫ３

５ｍｌ，ＰＥＴ，钴 ６０
灭菌

０．９６ ０．９６ 江西科伦医疗器
械制造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淡紫，
ＥＤＴＡＮａ２

３ｍｌ，ＰＥＴ，钴 ６０
灭菌

０．９６ ０．９６ 江西科伦医疗器
械制造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淡紫，
ＥＤＴＡＮａ２

５ｍｌ，ＰＥＴ，钴 ６０
灭菌

０．９６ ０．９６ 江西科伦医疗器
械制造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黑，
枸橼酸
钠１：４

１．６ｍｌ，ＰＥＴ，钴
６０灭菌 １．１０ １．１０ 江西科伦医疗器

械制造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黑，
枸橼酸
钠１：４

２ｍｌ，ＰＥＴ，钴 ６０
灭菌

１．１０ １．１０ 江西科伦医疗器
械制造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黑，
枸橼酸
钠１：４

２．４ｍｌ，ＰＥＴ，钴
６０灭菌 １．１０ １．１０ 江西科伦医疗器

械制造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黑，
枸橼酸
钠１：４

３ｍｌ，ＰＥＴ，钴 ６０
灭菌

１．１０ １．１０ 江西科伦医疗器
械制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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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浅蓝，
枸橼酸
钠１：９

１．８ｍｌ，ＰＥＴ，钴
６０灭菌 ０．９８ ０．９８ 江西科伦医疗器

械制造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浅蓝，
枸橼酸
钠１：９

２ｍｌ，ＰＥＴ，钴 ６０
灭菌

０．９８ ０．９８ 江西科伦医疗器
械制造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浅蓝，
枸橼酸
钠１：９

２．７ｍｌ，ＰＥＴ，钴
６０灭菌 ０．９８ ０．９８ 江西科伦医疗器

械制造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浅蓝，
枸橼酸
钠１：９

３ｍｌ，ＰＥＴ，钴 ６０
灭菌

０．９８ ０．９８ 江西科伦医疗器
械制造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灰，
氟化钠／
草酸钾

２ｍｌ，ＰＥＴ，钴 ６０
灭菌

０．９９ ０．９９ 江西科伦医疗器
械制造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灰，
氟化钠／
草酸钾

３ｍｌ，ＰＥＴ，钴 ６０
灭菌

０．９９ ０．９９ 江西科伦医疗器
械制造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灰，
氟化钠／
ＥＤＴＡ

２ｍｌ，ＰＥＴ，钴 ６０
灭菌

０．９９ ０．９９ 江西科伦医疗器
械制造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灰，
氟化钠／
ＥＤＴＡ

３ｍｌ，ＰＥＴ，钴 ６０
灭菌

０．９９ ０．９９ 江西科伦医疗器
械制造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灰，
氟化钠／
肝素

２ｍｌ，ＰＥＴ，钴 ６０
灭菌

０．９９ ０．９９ 江西科伦医疗器
械制造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灰，
氟化钠／
肝素

３ｍｌ，ＰＥＴ，钴 ６０
灭菌

０．９９ ０．９９ 江西科伦医疗器
械制造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红，
无添
加剂

３ｍｌ，ＰＥＴ，非灭
菌

０．９３ ０．９３ 江西科伦医疗器
械制造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红，
无添
加剂

５ｍｌ，ＰＥＴ，非灭
菌

０．９３ ０．９３ 江西科伦医疗器
械制造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红，
促凝剂

３ｍｌ，ＰＥＴ，非灭
菌

０．９４ ０．９４ 江西科伦医疗器
械制造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红，
促凝剂

５ｍｌ，ＰＥＴ，非灭
菌

０．９４ ０．９４ 江西科伦医疗器
械制造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黄，
分离胶和
促凝剂

５ｍｌ，ＰＥＴ，非灭
菌

１．１１ １．１１ 江西科伦医疗器
械制造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绿，
肝素钠

２ｍｌ，ＰＥＴ，非灭
菌

１．０６ １．０６ 江西科伦医疗器
械制造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绿，
肝素钠

３ｍｌ，ＰＥＴ，非灭
菌

１．０６ １．０６ 江西科伦医疗器
械制造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绿，
肝素锂

２ｍｌ，ＰＥＴ，非灭
菌

１．０６ １．０６ 江西科伦医疗器
械制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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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绿，
肝素锂

３ｍｌ，ＰＥＴ，非灭
菌

１．０６ １．０６ 江西科伦医疗器
械制造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淡紫，
ＥＤＴＡＫ２

３ｍｌ，ＰＥＴ，非灭
菌

０．９６ ０．９６ 江西科伦医疗器
械制造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淡紫，
ＥＤＴＡＫ２

５ｍｌ，ＰＥＴ，非灭
菌

０．９６ ０．９６ 江西科伦医疗器
械制造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淡紫，
ＥＤＴＡＫ３

３ｍｌ，ＰＥＴ，非灭
菌

０．９６ ０．９６ 江西科伦医疗器
械制造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淡紫，
ＥＤＴＡＫ３

５ｍｌ，ＰＥＴ，非灭
菌

０．９６ ０．９６ 江西科伦医疗器
械制造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淡紫，
ＥＤＴＡＮａ２

３ｍｌ，ＰＥＴ，非灭
菌

０．９６ ０．９６ 江西科伦医疗器
械制造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淡紫，
ＥＤＴＡＮａ２

５ｍｌ，ＰＥＴ，非灭
菌

０．９６ ０．９６ 江西科伦医疗器
械制造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黑，
枸橼酸
钠１：４

１．６ｍｌ，ＰＥＴ，非
灭菌

１．１０ １．１０ 江西科伦医疗器
械制造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黑，
枸橼酸
钠１：４

２ｍｌ，ＰＥＴ，非灭
菌

１．１０ １．１０ 江西科伦医疗器
械制造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黑，
枸橼酸
钠１：４

２．４ｍｌ，ＰＥＴ，非
灭菌

１．１０ １．１０ 江西科伦医疗器
械制造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黑，
枸橼酸
钠１：４

３ｍｌ，ＰＥＴ，非灭
菌

１．１０ １．１０ 江西科伦医疗器
械制造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浅蓝，
枸橼酸
钠１：９

１．８ｍｌ，ＰＥＴ，非
灭菌

０．９８ ０．９８ 江西科伦医疗器
械制造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浅蓝，
枸橼酸
钠１：９

２ｍｌ，ＰＥＴ非 灭
菌

０．９８ ０．９８ 江西科伦医疗器
械制造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浅蓝，
枸橼酸
钠１：９

２．７ｍｌ，ＰＥＴ，非
灭菌

０．９８ ０．９８ 江西科伦医疗器
械制造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浅蓝，
枸橼酸
钠１：９

３ｍｌ，ＰＥＴ，非灭
菌

０．９８ ０．９８ 江西科伦医疗器
械制造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灰，
氟化钠／
草酸钾

２ｍｌ，ＰＥＴ，非灭
菌

０．９９ ０．９９ 江西科伦医疗器
械制造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灰，
氟化钠／
草酸钾

３ｍｌ，ＰＥＴ，非灭
菌

０．９９ ０．９９ 江西科伦医疗器
械制造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灰，
氟化钠／
ＥＤＴＡ

２ｍｌ，ＰＥＴ，非灭
菌

０．９９ ０．９９ 江西科伦医疗器
械制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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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灰，
氟化钠／
ＥＤＴＡ

３ｍｌ，ＰＥＴ，非灭
菌

０．９９ ０．９９ 江西科伦医疗器
械制造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灰，
氟化钠／
肝素

２ｍｌ，ＰＥＴ，非灭
菌

０．９９ ０．９９ 江西科伦医疗器
械制造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灰，
氟化钠／
肝素

３ｍｌ，ＰＥＴ，非灭
菌

０．９９ ０．９９ 江西科伦医疗器
械制造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人体静
脉血样采集容器

红，
无添加剂

玻璃，１ｍｌ、２ｍｌ、
３ｍｌ、４ｍｌ、５ｍｌ、
６ｍｌ、７ｍｌ、１０ｍｌ

０．８３ ０．８３ 莱芜耀华医药包
装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人体静
脉血样采集容器

红，
无添加剂

塑料，１ｍｌ、２ｍｌ、
３ｍｌ、４ｍｌ、５ｍｌ、
６ｍｌ、７ｍｌ、１０ｍｌ

０．９３ ０．９３ 莱芜耀华医药包
装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人体静
脉血样采集容器

红，
促凝剂

玻璃，２ｍｌ、３ｍｌ、
４ｍｌ、５ｍｌ、６ｍｌ、
７ｍｌ、１０ｍｌ

０．８４ ０．８４ 莱芜耀华医药包
装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人体静
脉血样采集容器

红，
促凝剂

塑料，２ｍｌ、３ｍｌ、
４ｍｌ、５ｍｌ、６ｍｌ、
７ｍｌ、１０ｍｌ

０．９４ ０．９４ 莱芜耀华医药包
装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人体静
脉血样采集容器

黄，
分离胶和
促凝剂

玻 璃，３ｍｌ、３．
５ｍｌ、４ｍｌ、５ｍｌ、
７ｍｌ、１０ｍｌ

１．０１ １．０１ 莱芜耀华医药包
装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人体静
脉血样采集容器

黄，
分离胶和
促凝剂

塑 料，３ｍｌ、３．
５ｍｌ、４ｍｌ、５ｍｌ、
７ｍｌ、１０ｍｌ

１．１１ １．１１ 莱芜耀华医药包
装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人体静
脉血样采集容器

紫，
ＥＤＴＡＫ２、
ＥＤＴＡＫ３

玻璃，１ｍｌ、２ｍｌ、
３ｍｌ、４ｍｌ、５ｍｌ、
６ｍｌ、８ｍｌ、１０ｍｌ

０．８６ ０．８６ 莱芜耀华医药包
装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人体静
脉血样采集容器

紫，
ＥＤＴＡＫ２、
ＥＤＴＡＫ３

塑料，１ｍｌ、２ｍｌ、
３ｍｌ、４ｍｌ、５ｍｌ、
６ｍｌ、８ｍｌ、１０ｍｌ

０．９６ ０．９６ 莱芜耀华医药包
装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人体静
脉血样采集容器

黑，
柠檬酸
钠４ＮＣ

玻 璃，１ｍｌ、１．
６ｍｌ、 １． ８ｍｌ、
２ｍｌ、 ２． ５ｍｌ、
３ｍｌ、４ｍｌ

１．００ １．００ 莱芜耀华医药包
装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人体静
脉血样采集容器

黑，
柠檬酸
钠４ＮＣ

塑 料，１ｍｌ、１．
６ｍｌ、 １． ８ｍｌ、
２ｍｌ、 ２． ５ｍｌ、
３ｍｌ、４ｍｌ

１．１０ １．１０ 莱芜耀华医药包
装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人体静
脉血样采集容器

蓝，
柠檬酸
钠９ＮＣ

玻璃，２ｍｌ、３ｍｌ、
４ｍｌ、５ｍｌ ０．８８ ０．８８ 莱芜耀华医药包

装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人体静
脉血样采集容器

蓝，
柠檬酸
钠９ＮＣ

塑料，２ｍｌ、３ｍｌ、
４ｍｌ、５ｍｌ ０．９８ ０．９８ 莱芜耀华医药包

装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人体静
脉血样采集容器

绿，
肝素钠

玻璃，１ｍｌ、２ｍｌ、
３ｍｌ、４ｍｌ、５ｍｌ、
６ｍｌ、７ｍｌ、８ｍｌ、
１０ｍｌ

０．９６ ０．９６ 莱芜耀华医药包
装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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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人体静
脉血样采集容器

绿，
肝素钠

塑料，１ｍｌ、２ｍｌ、
３ｍｌ、４ｍｌ、５ｍｌ、
６ｍｌ、７ｍｌ、８ｍｌ、
１０ｍｌ

１．０６ １．０６ 莱芜耀华医药包
装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人体静
脉血样采集容器

红，
无添加剂

５ｍｌ，玻璃 ０．７８ ０．７８ 郑州山山医疗用
品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人体静
脉血样采集容器

橙，
促凝剂

５ｍｌ，玻璃 ０．８３ ０．８３ 郑州山山医疗用
品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人体静
脉血样采集容器

黄，
分离胶／
促凝剂

５ｍｌ，玻璃 ０．９８ ０．９８ 郑州山山医疗用
品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人体静
脉血样采集容器

绿，
肝素钠

５ｍｌ，玻璃 ０．９５ ０．９５ 郑州山山医疗用
品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人体静
脉血样采集容器

蓝，
柠檬酸钠９：１５ｍｌ，玻璃 ０．８８ ０．８８ 郑州山山医疗用

品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人体静
脉血样采集容器

紫，
ＥＤＴＡＫ２ ２ｍｌ，玻璃 ０．８５ ０．８５ 郑州山山医疗用

品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人体静
脉血样采集容器

黑，
柠檬酸
钠４：１

１．６ｍｌ，玻璃 ０．９８ ０．９８ 郑州山山医疗用
品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人体静
脉血样采集容器

红，
无添加剂

５ｍｌ，塑料 ０．９３ ０．９３ 郑州山山医疗用
品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人体静
脉血样采集容器

橙，
促凝剂

５ｍｌ，塑料 ０．９４ ０．９４ 郑州山山医疗用
品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人体静
脉血样采集容器

黄，
分离胶／
促凝剂

５ｍｌ，塑料 １．０８ １．０８ 郑州山山医疗用
品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人体静
脉血样采集容器

绿，
肝素钠

５ｍｌ，塑料 １．０６ １．０６ 郑州山山医疗用
品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人体静
脉血样采集容器

蓝，
柠檬酸
钠９：１

５ｍｌ，塑料 ０．９８ ０．９８ 郑州山山医疗用
品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人体静
脉血样采集容器

紫，
ＥＤＴＡＫ２ ２ｍｌ，塑料 ０．９６ ０．９６ 郑州山山医疗用

品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人体静
脉血样采集容器

黑，
柠檬酸
钠４：１

１．６ｍｌ，塑料 １．０８ １．０８ 郑州山山医疗用
品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血样采
集针

０．７
１８ＴＷ，
０．８
１８ＴＷ，
０．９
１８ＴＷ，
０．５
１８ＴＷ，
０．６
１８ＴＷ

０．５２ ０．５２ 郑州山山医疗用
品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红色，
无添加剂

１２１００ｍｍ，玻
璃，非无菌

０．８３ ０．８３ 江苏宇力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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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黄色、
分离胶＋
促凝剂

１２１００ｍｍ，玻
璃，非无菌

１．０１ １．０１ 江苏宇力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橘红色、
促凝剂

１２１００ｍｍ，玻
璃，非无菌

０．８４ ０．８４ 江苏宇力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绿色、
肝素钠

１２１００ｍｍ，玻
璃，非无菌

０．９６ ０．９６ 江苏宇力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绿色、
肝素锂

１２１００ｍｍ，玻
璃，非无菌

０．９６ ０．９６ 江苏宇力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紫色、
ＥＤＴＡＫ２

１２ ７５ｍｍ，玻
璃，非无菌

０．８６ ０．８６ 江苏宇力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黑色、
枸橼酸
钠（１：４）

１２ ７５ｍｍ，玻
璃，非无菌

１．００ １．００ 江苏宇力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蓝色、
枸橼酸
钠（１：９）

１２ ７５ｍｍ，玻
璃，非无菌

０．８８ ０．８８ 江苏宇力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红色、
无添加剂

１２１００ｍｍ，塑
料，非无菌

０．９３ ０．９３ 江苏宇力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黄色、
分离胶
促凝剂

１２１００ｍｍ，塑
料，非无菌

１．１０ １．１０ 江苏宇力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橘红色、
促凝剂

１２１００ｍｍ，塑
料，非无菌

０．９４ ０．９４ 江苏宇力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绿色、
肝素钠

１２１００ｍｍ，塑
料，非无菌

１．０６ １．０６ 江苏宇力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绿色、
肝素锂

１２１００ｍｍ，塑
料，非无菌

１．０６ １．０６ 江苏宇力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紫色、
ＥＤＴＡＫ２

１２ ７５ｍｍ，塑
料，非无菌

０．９６ ０．９６ 江苏宇力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黑色、
枸橼酸
钠（１：４）

１２ ７５ｍｍ，塑
料，非无菌

１．１０ １．１０ 江苏宇力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真空采
血管

蓝色、
枸橼酸
钠（１：９）

１２ ７５ｍｍ，塑
料，非无菌

０．９８ ０．９８ 江苏宇力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采血针 ＸＹＩＩ型 ０．７，０．８ ０．５２ ０．５２
浙江康德莱医疗
器械股份有限公
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采血针 ＸＹＩ型 ０．７，０．８ ０．５５ ０．５５
浙江康德莱医疗
器械股份有限公
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静脉血
样采集针

２１ＧＡＸ１＂ １．０５ １．０５ Ｂｅｃｔｏｎ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
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ｎ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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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静脉血
样采集针

２２ＧＡＸ１＂ １．０５ １．０５ Ｂｅｃｔｏｎ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
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ｎｙ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静脉血
样采集针

０．８
２０ｍｍ
１８０ｍｍ

１．０５ １．０５ 苏州碧迪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静脉血
样采集针

０．６
２０ｍｍ
１８０ｍｍ

１．０５ １．０５ 苏州碧迪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负压采
血管

５ｍｌ，玻璃 红色、无 ０．８３ ０．８３ 山东奥赛特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负压采
血管

５ｍｌ，玻璃 黄色、分离胶促
凝剂

１．０１ １．０１ 山东奥赛特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负压采
血管

５ｍｌ，玻璃 橘红色、促凝剂 ０．８４ ０．８４ 山东奥赛特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负压采
血管

５ｍｌ，玻璃 绿色、肝素钠 ０．９６ ０．９６ 山东奥赛特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负压采
血管

５ｍｌ，玻璃 绿色、肝素锂 ０．９６ ０．９６ 山东奥赛特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负压采
血管

２ｍｌ，玻璃 紫色、ＥＤＴＡＫ２ ０．８６ ０．８６ 山东奥赛特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负压采
血管

５ｍｌ，塑料 红色、无 ０．９３ ０．９３ 山东奥赛特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负压采
血管

５ｍｌ，塑料 黄色、分离胶促
凝剂

１．１１ １．１１ 山东奥赛特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负压采
血管

５ｍｌ，塑料 橘红色、促凝剂 ０．９４ ０．９４ 山东奥赛特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负压采
血管

５ｍｌ，塑料 绿色、肝素钠 １．０６ １．０６ 山东奥赛特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负压采
血管

５ｍｌ，塑料 绿色、肝素锂 １．０６ １．０６ 山东奥赛特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负压采
血管

２ｍｌ，塑料 紫色、ＥＤＴＡＫ２ ０．９６ ０．９６ 山东奥赛特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血样采
集针

０．７２５ 软连接、蝶翼型 ０．５２ ０．５２ 山东奥赛特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血样采
集针

０．５１８ 软连接、蝶翼型 ０．５２ ０．５２ 山东奥赛特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血样采
集针

０．５５１９ 软连接、蝶翼型 ０．５２ ０．５２ 山东奥赛特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血样采
集针

０．６２５ 软连接、蝶翼型 ０．５２ ０．５２ 山东奥赛特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血样采
集针

０．８２６ 软连接、蝶翼型 ０．５２ ０．５２ 山东奥赛特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

真空采血管类
一次性使用血样采
集针

０．９２６ 软连接、蝶翼型 ０．５２ ０．５２ 山东奥赛特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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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

关于对“人血浆脂蛋白磷脂酶 Ａ２（ＬＰ－ＰＬＡ２）测定”

项目服务价格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６３５号　　　　　二一四年七月十六日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四川省中医院）：

你院《关于开展“人血浆脂蛋白磷脂酶Ａ２（ＬＰ－ＰＬＡ２）测定”服务项目的请示》（院字
!

２０１４

"

６３号）收悉。你院因临床需要开展“人血浆脂蛋白磷脂酶 Ａ２（ＬＰ－ＰＬＡ２）测定”项目，该项目

属卫生部《医疗机构临床检验项目目录（２０１３年版）》临床检验专业项目。经研究，现将此项目暂

定为新增医疗项目，并就有关事宜批复如下：

一、“人血浆脂蛋白磷脂酶 Ａ２（ＬＰ－ＰＬＡ２）测定”项目暂作为新增医疗项目设定；其编码为

２５０３０３０２２。

二、该服务项目价格为３８０元／人·次。

三、该项目和标准从２０１４年７月２０日起，试行两年。试行期间，报经国家审批后，再另行下

文。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关于“飞秒激光眼前节手术”项目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６４８号　　　　　二一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四川省人民医院：

你院《关于“飞秒激光眼前节手术”项目收费标准的请示》（省医行〔２０１４〕５３号）收悉。经研

究，现将有关收费事宜批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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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飞秒激光眼前节手术”收费项目及标准

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除外内容 计价单位收费标准

ＮＡＣＡ０００１
飞 秒 激
光 眼 前
节手术

指显微镜下，白内障超声乳化吸出，人工晶体植入手术
中，用飞秒激光的白内障手术系统辅助下完成的操作。
体位摆放，消毒铺巾，安装患者接口组件，在显微镜下，
利用飞秒激光白内障手术系统中的高清ＯＣＴ实时测量，
定位白内障患者的角膜，晶状体前囊膜，后囊膜，医师通
过手术操作平台，进行角膜切开，撕晶状体前囊膜及晶
状体啐核手操作。

一次性患者无
菌借口组件材
料

元／次５０００

二、鉴于“飞秒激光眼前节手术”中辅助操作是一次性专用高值耗材、手术费用比较高，因此，

术前一定要明确告知患者所有费用以及手术治疗情况，由患者自愿选择同类别手术项目。

三、本批复从２０１４年７月２８日起执行。

※市州文件※

成都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调整道路旅客运输价格的通知

成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５４５号　　　　　二一四年七月十日

市交委、各区市县发改局（经发局）、物价局：

根据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调整道路旅客运输价格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５３４

号）要求，经我委研究，决定我市道路旅客运输价格从７月１５日起在现行运输价格基础上上浮０．

００５元／人千米（农村客运除外）。

请市交委、各地发改局（经发局）、物价局配合当地交通局（五城区除外）按规定的管理权限抓

紧测算票价，并对外公布执行。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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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成都西雅美途外国语联合学校高中收费试行标准的批复

成发改审批〔２０１４〕６０６号　　　　　二一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双流县物价局：

你局《关于转报成都西雅美途外国语联合学校办理〈收费许可证〉申请的请示》（双价发

〔２０１４〕３４号，市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办件流水号：５１０１００２０１４０７２２０１５９０）收悉。成都西雅美途外国

语联合学校是经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民办学历教育学校。该校投资较大，教学及学生公

寓设施设备较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和《成都市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

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经研究，现对该校高中收费试行标准等事项批复如下：

一、高中学费：２６０００元／生·学年。

二、住宿费（三人间）：１３００元／生·学年。

三、代管费：按照“据实收取，及时结算，定期公布，不得盈利”原则，按实际发生费用收取。

四、该校应在招生简章中如实介绍相关收费项目和收费的情况，并与学生签订书面协议，明确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五、本批复从２０１４年秋季入学起试行２年，期满前学校应向我委提供实际成本资料，另行报

批收费标准。

六、该校应到你局办理《收费许可证》手续，按规定公示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

※收费年审公告※

部分市州发改委（物价局）关于《收费许可证》年审的公告

根据《四川省价格管理条例》及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等六部门颁发的《收费许可证管理办法》

（计价格〔１９９８〕２０８４号）、四川省人民政府第１０号令《四川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办法》、第２３号

令《四川省行政事业性收费许可证管理办法》和《国家发改委关于印发 ＜收费年度审验办法 ＞的

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０〕２６６８号）等有关规定。经审查，以下单位《收费许可证》合格，收费合法，

现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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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科学城２０１３年度《收费许可证》年审合格单位

顺序号 收 费 单 位 许可证号码

１ 材料所子弟学校幼儿园 川费ＢＣ００５００２

２ 材料所子弟学校 川费ＢＣ０８６０１６

３ 绵阳市公安局科学城分局华丰派出所 川费ＢＬ０３７００１

４ 四川省科学城华丰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 川费ＢＣ０１６００２

５ 科学城华丰法律服务所 川费ＢＣ０１２００１

６ 九○三医院 川费ＢＣ００３００１

７ 材料所工会 川价ＢＣ０４４００１

８ 材料所有线广播电视台 川价ＢＣ０８６００８

９ 材料所保卫处 川价ＢＣ００９００１

１０ 材料所物资采购中心 川价ＢＣ０８６００３

１１ 材料所档案室 川价ＢＣ０４４００３

１２ 材料所技术保障中心 川价ＢＣ００４００３

１３ 科学城基础教育中心 川费ＢＣ００５００１

１４ 四川省科学城第一小学 川费ＢＣ００５００１－２

１５ 四川省科学城第二小学 川价ＢＣ０８６０１５

１６ 四川省科学城第三小学 川费ＢＣ００５００１－３

１７ 四川省科学城第一中学 川费ＢＣ００５００１－１

１８ 科学城基础教育中心幼托中心园 川费ＢＣ００５００１－４

１９ 科学城培训中心 川费ＢＣ００５００３

２０ 科学城党校 川费ＢＣ００５００４

２１ 研究生部 川费ＢＣ００５００５

２２ 绵阳市剑桥语言文化培训中心 川价ＢＣ０８６０１６

２３ 科学城双星英语学校 川价ＢＣ００５００１

２４ 科学城老年大学 川价ＢＣ００５００６

９３



２５ 科学城明日之星学校 川价ＢＣ０８６０１１

２６ 科学城明日之星学校 川价ＢＣ００６００１

２７ 科学城明日之星学校 川价ＢＣ００６００４

２８ 科学城明日之星学校 川价ＢＣ００６００２

２９ 科学城明日之星学校 川价ＢＣ００６００３

３０ 科学城明日之星学校 川价ＢＣ００６００５

３１ 科学城明日之星学校 川价ＢＣ００６００６

３２ 四川省科学城医院 川费ＢＣ０８６００１

３３ 汉江医院 川价ＢＣ０８６０１０

３４ 科学城北海疗养院 川价ＢＣ０８６００９

３５ 四川省科学城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 川费ＢＬ０４３００１

３６ 四川省科学城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川费ＢＣ０４２００１

３７ 四川省科学城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川费ＢＬ０６６００１

３８ 四川省科学城水务局 川费ＢＬ０１８００１

３９ 科学城质量技术监督局 川费ＢＣ０５８００１

４０ 绵阳市公安局科学城分局治安科 川费ＢＣ００８００１

４１ 四川省科学城人民法院 川费ＢＣ０７８００１

４２ 四川省科学城民政局 川费ＢＣ０１１００１

４３ 四川省科学城工商行政管理局 川费ＢＬ０３６００１

４４ 四川省科学城城市建设管理监察大队 川费ＢＣ０１６００１

４５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绵阳科学城支行 川价ＢＣ０７３００１

４６ 科学城办事处机关服务中心 川价ＢＣ０８６０１２

４７ 四川省科学城海天实业总公司 川价ＢＣ０８６０１７

４８ 科学城老科技工作者协会 川价ＢＣ０８３００１

４９ 科学城科学技术馆 川价ＢＣ０８６００１

５０ 科学城科学技术馆 川价ＢＣ０４４００４

５１ 科学城科学技术馆 川价ＢＣ０５８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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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科学城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川价ＢＣ０５８００２

５３ 科学城动力部 川价ＢＣ０８６０１８

５４ 科学城物资部财务处 川价ＢＣ０４４００５

５５ 科学城物资部储运配送中心 川价ＢＣ０４４００６

５６ 科学城新闻中心 川价ＢＣ０８６００７

５７ 四川科学城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川价ＢＣ０５８００３

５８ 科学城机关财务处 川价ＢＣ０８６０１７

５９ 科学城运输部财务科 川价ＢＣ０４４００７

６０ 科学城运输部财务科 川价ＢＣ０６６００１

６１ 四川绵阳市科学城邮政局 川价ＢＣ０５４００１

６２ 科学城建筑设计工程部 川价ＢＣ０８６００２

６３ 绵阳市久远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川价ＢＬ０４６００４

６４ 四川省水处理及资源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川价ＢＣ０４５００１

简阳市２０１３年度《收费许可证》年审合格单位

单　位 负责人 地　址 电　话 许可证号码

简阳市大学中专招生办 胡强 简阳市简城镇新民街２８５号 １８９８２９０８６８８ 川费ＭＢ００５０７９

简阳市公安局 钟世斌 简阳市政府街８７号 ２７２６６０３２ 川费ＭＢ００８１３７

简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文星 简阳市政府三楼 ２７０２８３６６ 川费ＭＢ０１４１２０

简阳市公路运输管理所 张义伟 简阳市简城镇建设路１８８号 ２７０１５２５７ 川费ＭＢ０１５２５７

简阳市农机管理站 周治海 简阳市简城镇建设中路３７３号 ２３１８５３９８ 川费ＭＢ０２３０９２

简阳市川空人民医院 杨宗成 简阳市简城镇建设中路２３９号 ２３１８７０５２ 川费ＭＢ０３００１８

简阳市中等卫生职业学校 雷强 简阳市简城镇建设路１０９号 ２７２２２７３８ 川费ＭＢ０３００６１

简阳市肝病医院 雷强 简阳市简城镇建设路１０９号 ２７２１２１３５ 川费ＭＢ０３００６２

简阳市人力资源市场 吴成涛 简阳市简城镇马号街３３号 ２７２３２６１３ 川费ＭＢ０１４１０３

简阳市孝子山陵园管理所 蔡元涛 简阳市简城镇红建路天成国际 １８０８１６９７９９８ 川费ＭＢ０１１０７７

简阳市公路路政大队 付应文 简阳市简城镇建设路１８８号 ２７２１８６９５ 川费ＭＢ０２２０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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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阳市人才交流中心 邓佳 简阳市人民政府三楼 ２７２２６４８８ 川费ＭＢ０１４１２８

简阳市农机化技术推广站 李奎 简阳市简城镇建设中路３７３号 ２３１８５４５６ 川费ＭＢ０２３０２１

简阳市养马中学 刘登宽 简阳市养马镇洪兴路特一号 ２４０４０１９８ 川费ＭＢ００５０７４

简阳市妇幼保健院 付向和 简阳市简城镇新民街２９号 ２７２１４６８９ 川费ＭＢ０３００４３

简阳市林业局 冯炳太 简阳市简城镇马号街１４３号 ２７２１１３１０ 川费ＭＢ０２４０８２

简阳市教育和科学技术局 陈强 简阳市简城镇新民街２８５号 ２７２１５５１６ 川费ＭＢ００５１４２

简阳市简城北门医院 简阳市简城镇北街 ２７２２４３８１ 川费ＭＢ０３０１１８

四川省广电校简阳分校 李伟 简阳市简城镇红建路３１２号 １３７００９４９８５７ 川费ＭＢ０２３１５１

简阳市城东汽车客运站 付应安 简阳市简城镇射洪坝大道南段 １５８８３２２２０９２ 川费ＭＢ０２２１４１

简阳市档案局 刘伯明 简阳市简城镇东城新区办公楼 ２７２３２６２８ 川费ＭＢ０６２０５４

简阳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厂 蒋诗文 简阳市平泉镇新桥五社 ２７２２２４１７ 川费ＭＢ０１６０３６

简阳市实验中学 张传兵 简阳市建设中路２３９号 ２３１８６４０５ 川费ＭＢ００５０３０

简阳市建筑设计院 王军 简阳市简城镇南街１１４号 ２７２２５５８５ 川费ＭＢ０１６０１２

简阳市教师进修校 蒋云树 简阳市简城镇长盛街４４号 ２７２２７６８９ 川费ＭＢ００５０７１

简阳市住房和建设局 巫锡良 简阳市正中街８８号 ２７２１８８２０ 川费ＭＢ０１６１３５

简阳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蒋雄 简阳市简城镇马号街７５号 ２７２１６６１３ 川费ＭＢ０１６０１０

简阳市成人教育中心 陈光星 简阳市简城镇建设中路４２６号 ２７０１９５５５ 川费ＭＢ００５０８８

简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张明忠
简阳市简城镇政府街香港城首
座四楼

２７２２０５１０ 川费ＭＢ００１１０３

简阳市疾病控制中心 付梁 简阳市简城镇建设东路 ２７２３１２１１ 川费ＭＢ０３００２３

简阳市成人中专学校 凌远明 简阳市石板凳镇石板东路９３号 ２７４２６０６２ 川费ＭＢ００５１３６

简阳市第一幼儿园 温常伟 简阳市简城镇新民街２４９号 ２７２２１８５３ 川费ＭＢ００５１５４

简阳市城建档案馆 叶继军 简阳市简城镇正中街８８号 ２７２２７０７６ 川费ＭＢ０１６０５８

四川省得力律师事务所 刘光成 简阳市简城镇马号街１４３号 ２７２２１８７２ 川费ＭＢ０１２０４４

简阳市简阳中学 杨勇军 简阳市简城镇政府街１４１号 ２７２１６０８１ 川费ＭＢ００５０８９

简阳市水产渔政局 吴远权 简阳市简城镇长荣街１６２号 ２７２１０２２２ 川费ＭＢ０２５０５３

简阳市人民防空和防震减灾 办
公室

江南辉 简阳市简城镇正中街８８号 ２７２２３２７２ 川费ＭＢ０１６０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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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阳市水务局 施碧君 简阳市简城镇滨江路５７４号 ２７２４１８３８ 川费ＭＢ０２５０５２

简阳市畜牧食品局 杨益琼 简阳市简城镇政府街２１９号 １３０９６１５４８１９ 川费ＭＢ０４３１１６

简阳市中医院 张斌 简阳市简城镇南街２５号 ２７２３１２５３ 川费ＭＢ０３０１０５

简阳市人口计生站 魏运昌 简阳市简城镇红建路２９６号 ２７２１７９９７ 川费ＭＢ０３１０４８

简阳市水利水电勘察设计队 李英 简阳市简城镇滨江路５７４号 ２７２４２９１３ 川费ＭＢ０２５１４５

简阳市阳安律师事务所 陈洪国 简阳市简城镇新民街２０５号 １５９８３２０９７２９ 川费ＭＢ０１２０８６

简阳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胡永东 简阳市石桥镇
"

龙镇七社 ２７６９５０２６ 川费ＭＢ００８０９１

简阳市人民法院 吴国军 简阳市新民街１４６号 ２７２９９３７０ 川费ＭＢ０１２１３４

简阳市殡葬管理所 王华军 简阳市龙桥村四组 ２７１２７４００ 川费ＭＢ０１１０２７

简阳市气象局 陈坚 简阳市简城镇棋盘路９０号 ２７０１２２７４ 川费ＭＢ０５７０８０

简阳市石桥中学 郑兴全 简阳市石桥镇福建街７５号 ２７２８１１３９ 川费ＭＢ００５０９４

简阳市国土资源档案馆 邓学良 简阳市简城镇政府街１６１号 ２７２２７１０２ 川费ＭＢ０４０１０４

简阳市国土技术服务所 李伟 简阳市简城镇政府街１６１号 ２７２２７１０２ 川费ＭＢ０４０１０６

简阳市地质矿产服务中心 王德 简阳市简城镇政府街１６１号 ２７２２７１０２ 川费ＭＢ０４０１０８

简阳市地价评估事务所 杨琳 简阳市简城镇政府街１６１号 ２７２２７１０２ 川费ＭＢ０４０１０７

简阳市国土资源局 曾中 简阳市简城镇政府街１６１号 ２７２２７１０２ 川费ＭＢ０４０１０５

简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刘德平 简阳市红建路 ２７２４４００３ 川费ＭＢ０３７１２２

简阳市阳安中学 李登怀 简阳市简城镇医院路９０号 ２７０１８７６０ 川费ＭＢ００５０８１

四川省都江堰龙泉山罐区管理
处三岔水库管理局

牟成勇 简阳市三岔镇三岔水库旁 川费ＭＢ０２５０５１

简阳市机关幼儿园 李静萍 简阳市简城镇马号街５８号 ２３１９３２０８ 川费ＭＢ００５０４５

简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陈胜昔 简阳市简城镇建设中路５２７号 ２７０１８２６０ 川费ＭＢ０５８０３４

简阳市产品质量监督检查所 李秉成 简阳市简城镇建设中路５２７号 ２７０１８２６０ 川费ＭＢ０５８０３３

简阳市计量测试所 毛久明 简阳市简城镇建设中路５２７号 ２３１８５２５６ 川费ＭＢ０５８０３２

简阳市三星中学 张久和 简阳市三星镇利民街１７号 １３８８２９１１０７５ 川费ＭＢ００５０４６

四川简阳机电学校 陈世玖 简阳市平泉镇工业园区 １５９８３２２６６９６ 川费ＭＢ００５８１５

简阳市蜀阳房产测绘有限公司 陈邦才 简阳市简城镇西街１６７号 ２７２２４１１５ 川费ＭＢ０１６１１４

简阳市房地产管理局 陈邦才 简阳市简城镇西街１６７号 ２７２１０１１５ 川费ＭＢ０１６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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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阳市房地产交易中心 陈邦才 简阳市简城镇西街１６７号 ２７２１０１１５ 川费ＭＢ０１６１１１

简阳市置业房地产价格评估有
限公司

陈邦才 简阳市简城镇西街１６７号 ２７２２４１１５ 川费ＭＢ０１６１１２

简阳市房地产档案馆 陈邦才 简阳市简城镇西街１６７号 ２７２２４１１５ 川费ＭＢ０１６１１３

简阳市居安宁白蚁防治所 陈邦才 简阳市简城镇西街１６７号 ２７２２４１１５ 川费ＭＢ０１６１１０

简阳市长生置业学校 胡长生 简阳市简城镇星光村七社 １３５６８５５１８９３ 川费ＭＢ００５０２２

简阳市云龙置业中学 李德明 简阳市云龙镇文化路４３号 ２７７６１６４２ 川费ＭＢ００５０２５

简阳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 罗明全 简阳市政府办公楼 ２７０２８２５５ 川费ＭＢ０３１０９５

简阳市民政局 白樵疆 简阳市人民政府二楼 ２７０２８３９７ 川费ＭＢ０１１１５６

简阳市民政管理协会 吴显诤 简阳市人民政府二楼 ２７０３８３９７ 川费ＭＢ０１１１５７

简阳市贾家中学 钟德良 简阳市贾家镇环城路７２号 ２７９２３８１３ 川费ＭＢ００５０５５

简阳市国家职业技能鉴定站 文星 简阳市简城镇马号街３３号 １３０８８３０９２９３ 川费ＭＢ０１４１３０

合计 １２０ ２４０００元

《四川价格信息》价格法规政策公布专辑　　　　　　　　　　　　　　　网　内　赠　阅
四川价格信息交流网网址：ｓｃｊｃ．ｓｃｐｉ．ｇｏｖ．ｃｎ密码：６８００５６０　（该密码将作不定期调整，届时请各
网络成员留意本资料预告

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 檷
檷
檷
檷
檷
檷

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
檷
檷
檷
檷
檷

殟

殟殟
殟

）

　若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与成都大盛印刷厂直接联系。　　　　　　　　　
　地址：成都市中和镇致民路　　　联系人：刘光全　　　　 　　　　　　　　　
　电话：邮政查询　１８９８０５３２２３３　邮编：６１０５００　　　　　　　　　　　　　　　
　联系电话：８６５２２７０３（编辑）　邮编：６１００１２　地址：成都市永兴巷１５号　　　　

４４


